
1 

 

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
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 

中華民國112年11月8日府授法規字第1120321929號令制定公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

或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之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

人(以下簡稱教育法人）。 

第四條  工作計畫之訂定，應符合教育法人之設立目的及捐助章程之

規定。 

工作計畫應依教育法人之規模及營運狀況編製，記載提供服

務之工作項目、執行方式、經費預算及執行時間，其格式如附表

一。 

第五條  經費預算之編製，應於可籌措之財源範圍內，依年度工作計

畫，妥善規劃運用；經費收支預算表格式如附表二。 

第六條  工作報告應依工作計畫之實際執行情形及成果編製，其格式

及項目如附表三。 

第七條  財務報表之內容包括資產負債表、收支餘絀表、淨值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財產清冊及其附註或附表，其格式如附表四至附表

八。 

第八條  前條財務報表之附註，指下列事項之揭露： 

一、組織沿革及主要業務範圍。 

二、聲明財務報表依本辦法規定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三、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衡量基礎及其他對了解財務報表

攸關之重大會計政策。 

四、會計政策之變更，其理由及對財務報表之影響。 

五、債權人對於特定資產之權利。 

六、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七、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八、投資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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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關係人交易相關資訊。 

十、淨值之變動及重大事項。 

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 

十二、其他為避免誤解或有助於財務報表之公允表達所必要

說明之事項。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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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教育法人名稱) 

○○年度工作計畫 

一、計畫依據：本法人捐助章程第○條。 

二、計畫目標： 

三、計畫內容：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執行方式 
經費預算 

(新臺幣元) 

執行時間 
備註 

起 迄 

       

       

       

       

       

       

       

       

  合計     

製表：                          董事長： 

中華民國○○年○○月○○日 

 
填表說明： 

一、 「實施內容」欄位應載明預計辦理活動內容及參與對象等。 

二、 「經費預算」應與經費收支預算表之內容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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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教育法人名稱) 

經費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 

預算金額 

上年度 

預算金額 說    明 

一、收入    

受贈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收入合計   (A) 

二、支出    

人事費用    

獎助（捐贈）費
用 

  
 

辦公(行政)費用    

活動費用    

其他費用   註明支出項目 

    

支出合計   (B) 

三、本年度餘絀   (C)=(A)-(B) 

  製表：               審核：           董事長： 

填表說明： 
一、收入及支出項目之編列，請依據會計制度及實際業務情形編寫。 

二、支出依用途及性質應區分為人事費用、獎助（捐贈）費用、辦公（行政）費
用、活動費用及其他費用等五項。 

三、年度用於有關目的事業之支出，不得低於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十
（B÷A≧60%）。 

四、本表各欄如不敷填寫，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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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教育法人名稱) 

○○年度工作報告 

一、本報告提經本法人○年○月○日第○屆第○次董（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 

二、業務項目：（請依捐助章程所訂業務範圍詳列） 

（一） 

（二） 

（三） 

工作項目 辦理時間 活動地點 
金額 

(新臺幣元) 
實施內容 實施效益 

      

      

      

      

      

      

      

  合計    

製表：           董事長： 

中華民國○○年○○月○○日 

 

填表說明：於實施效益欄位，說明工作計畫之執行效益，包括以量化方式說明(如參

加人數或受益人數)，或以文字具體說明其有形或無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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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教育法人名稱)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年○月○日 

                  單位：新臺幣元  

資產 
本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決算數 
負債及淨值 本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決算數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及約當現

金 

  
短期借款 

   

應收票據   應付票據    
應收帳款   應付帳款    
其他應收款   其他應付款    
預付款項   預收款項    
○○○   ○○○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負債    
基金   長期借款    
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 

  長期應付票據

及款項 

   

其他資產 
  存入保證金－

非流動 

   

○○○   ○○○    
   負債合計    

   淨值    
   基金總額    
   公積    
   累積餘絀    
   淨值其他項目    
   ○○○    
   淨值合計    
資產總計   負債及淨值總計    

製表：     審核：     董事長： 

填表說明：本表應以結帳後總分類帳項目列示(如: 本期賸餘(短絀)應結轉至累積 

          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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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教育法人名稱) 

收支餘絀表 

中華民國○○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決算數 說    明 

一、收入    

    受贈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    

    收入合計   (A) 

二、支出    

    人事費用    

    獎助（捐贈）費用    

    辦公(行政)費用    

    活動費用    

    其他費用   註明支出項目 

○○○    

    支出合計   (B) 

三、本年度餘絀   (C)=(A)-(B) 

上期累積餘絀   (D) 

本期累積餘絀   (E)=(C)+(D) 

  製表：               審核：              董事長： 
填表說明： 

一、收入及支出項目之編列，請依據會計制度及實際業務情形編寫。 

二、人事費用包括薪資、退休金、伙食費、勞（健）保費及加班費等。 

三、年度用於有關目的事業之支出，不得低於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十

（B÷A≧60％）；若無上期累積餘絀(D)可資運用，年度結餘(C)不應虧絀。 

四、本表各欄如不敷填寫，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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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教育法人名稱) 

淨值變動表 

中華民國○○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上年度 

餘額 

本年度 本年度期

末餘額 
說明 

 

增加 
金額 

減少 
金額 

 

基金總額       

創立基金       

捐贈基金       

○○○       

公積       

特別公積       

○○○       

累積餘絀       

累積賸餘       

累積短絀       

淨值其他項目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合  計       

製表：              審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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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教育法人名稱) 

現金流量表 

中華民國○○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利息股利之調整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調整非現金項目：    

折舊（攤銷）費用    

○○○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減少流動金融資產及短期墊款    

減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增加長期負債    

增加基金及公積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製表 ：            審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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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教育法人名稱) 

財產清冊 

中華民國○○年○月○日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財產類別 名稱 單位 數量 
金額 

（新臺幣元） 
證明文件 

經法

院登

記 

動產 登記基金     

不動產 土地     

不動產 建築物     

小  計     

未經

法院

登記 

動產 
活期、活儲、

定期存款 

    

不動產 土地     

不動產 建築物     

設備 雜項設備     

小  計     

總計     

製表：            審核：            董事長： 

填表說明： 

一、財產種類包括動產及不動產，並依「經法院登記」及「未經法院登記」之財產內容分

別填報。經法院登記之財產「小計」欄之金額應與法人登記證書所載之「財產總額」

欄之金額相同。 

二、動產名稱含儲存銀行之現金、上市(櫃)股票、公債等；不動產名稱含土地及建物。其

中有價證券部分可按其前一次交易價格或面額計算；不動產則以成交價（購買取得

者）或公告現值（接受捐贈者）折價合計，並應於取得所有權後函報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辦理財產總額變更登記。 

三、財產憑據影本連同清冊附送備查。財產證明請向存放行庫申請開立存款餘額證明書；

定期存款可直接影印定存單，但須在有效存放日期內；活期存款可影印年底存摺。 

四、本表各欄如不敷填寫，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